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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专业）主要研究方向
	序号
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特色与意义
	研究生导师（博导注明）全院双向选择

	1
	税收理论与政策

	政府视角下的税收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涉及国家税收政策、制度、税收管理等方面的国内外税收领域前沿问题、改革中的热点与现实问题。税收政策与管理方向是立足于公共管理视角下征税主体的税收政策、制度研究。
	

	
2
	企业税收战略
	企业视角下的税收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主要涉及企业税务发展战略与税收筹划等方面的国内外税收领域前沿问题、改革中的热点与现实问题。企业税务方向是立足于微观经济运行视角下纳税主体的税收政策影响及税务战略研究。
	

	3
	跨国公司税务
	国际视角下的税收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涉及开放经济条件下因纳税人的经济活动扩大到境外以及国与国之间税收法规存在差异或相互冲突而带来的税收问题，主要包括所得税的税收管辖权、国际重复征税及其减除方法、国际避税方法、转让定价、国际税收协定等。
	


注：本表不够可加页。

二、培养目标、学习年限及应修学分
	培养目标：（本表可不填政治标准）
面向税务机关、企业、中介机构及司法部门等相关职业，培养具备良好职业道德和专业素养，系统掌握税收理论与政策、税收制度、税务管理以及相关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充分了解税务稽查、税务筹划以及税务代理等高级税收实务并熟练掌握其分析方法与操作技能，具有解决实际涉税问题能力的高层次、高素质、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同时达到以下要求：
1．能较好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良好，学风严谨，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献身精神，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2．系统地掌握现代税收理论与实务以及财经、会计、法律、公共管理等相关领域的知识与技能，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良好的战略意识，同时具有税务工作的领导潜质和很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学习年限： 
2年


	应修学分：
不少于 36   学分
            其中  必修：22学分
               选修：14学分（其中专业选修至少8学分）




                               三、课程设置（包括专题研讨课等）
       
	序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学分
	开课
学期

	1
	
	英语
	院必修
	2
	秋季、春季

	2
	
	经济改革与发展专题
	院必修
	2
	秋季

	3
	
	经济学综合
	院必修
	4
	秋季
春季

	4
	
	公共经济学
	专业必修
	2
	秋季

	5
	
	税收理论与政策
	专业必修
	2
	秋季

	6
	
	税务筹划专题
	专业必修
	2
	秋季

	7
	
	公司金融专题
	专业必修
	2
	春季

	8
	
	税法专题
	专业必修
	2
	秋季

	9
	
	专业实习
	专业必修
	0
	

	10
	
	财务报表分析
	专业限选
	2
	秋季

	11
	
	税收制度比较
	[bookmark: _GoBack]专业限选
	2
	春季

	12
	
	美国税收制度
	专业限选
	2
	春季

	13
	
	财税数据实证分析
	专业限选
	2
	春季

	14
	
	预算编制与政府会计
	专业限选
	2
	春季

	15
	
	专业英语
	专业限选
	2
	春季

	16
	
	本院开设的其他课程
	任选课
	
	


注：本表不够可加页。
四、对科研能力和学位论文的要求
	科研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列出可证明其科研能力与水平的检验标志）


本专业应具备的专业能力：具备企事业单位涉税事项核算、管理及税收征管、税务代理、税务咨询、税务筹划的基本业务素质，能够熟练运用计算机处理一切税收业务；具有对纳税人的会计核算资料进行纳税分析的能力；具有对纳税人会计及相关资料审查验证，并提供税务咨询、税务代理、税务筹划等服务的能力；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鼓励在CSSCI及以上刊物发表论文或相当水平的研究报告。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包括学术水平、创造性成果及工作量等方面的要求）


税务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要体现专业学位特点，突出学以致用，注重解决实际问题。论文应具有创新和实用价值。论文类型可以是理论研究、调研报告、案例分析等。学位论文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字数一般在三万字左右。
税务硕士研究生应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学位论文，由指导教师审阅同意并写出详细的学术评语后，将学位论文送同行专家评阅；由同行专家评阅通过后方能举行论文答辩。
















五、对新生能力、水平的基本要求及入学考试科目设置
	对新生能力、水平的基本要求：


税务硕士专业学位的招生对象一般应为国民教育系列的大学本科毕业（一般应具有学士学位）。










	入学考试科目设置与录取方式：


考试科目、录取方式与全院简章统一。








	其它说明：












	



本学科（二级学科）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院（系、所、中心）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位评定分委会验收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研究生院审核意见：




                               院长（签名）   
                                            年   月   日


 
